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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魏中华 董事 工作原因 姚湘盛 

公司负责人许晓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建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谢春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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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29,670,467.61 258,305,911.91 348,738,677.12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91,561.15 7,020,445.57 16,835,352.61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33,265.66 -5,914,593.87 -5,914,593.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094,792.43 -19,498,142.49 -38,579,701.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16 0.017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16 0.01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59% 1.25% 降低 0.4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504,117,549.94 2,525,088,615.34 2,525,088,615.34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84,870,752.44 1,969,879,191.29 1,969,879,191.29 0.76% 

注：1、公司于 2016 年 5 月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分别取得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东磁”）

100%股权、浙江横店英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进出口”）100%股权，实现对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英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调整。 

2、公司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是按公司最新总股本 1,133,684,103 股计算；2016 年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是按 2016 年年初

股本数 444,486,764 股、实施 2015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新增股份 444,486,764 股以及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赣州

东磁、英洛华进出口而发行相应股份 122,355,288 股之和 1,011,328,816 股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47,390.92 主要是处置淘汰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85,513.19 

按照规定在本期确认收益的相关

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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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4,240.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20,143.96 

按照合并范围内各公司非经常性

损益金额与其对应所得税率相乘

计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23.72 

按照非全资子公司税后非经常性

损益与对应少数股东比率相乘计

算。 

合计 5,258,295.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9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8% 446,427,575 289,679,921 质押 164,000,000 

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5% 98,077,839 98,077,839   

钜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 29,940,119 29,940,119 质押 29,940,119 

硅谷惠银（厦门）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硅谷惠银定增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94% 21,956,087 21,956,087   

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13,494,272 13,494,272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12,175,648 12,175,648   

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12,101,801 12,101,801   

许晓华 境内自然人 0.31% 3,466,080 3,466,080   

魏永成 境内自然人 0.21% 2,367,400    

吴恒华 境内自然人 0.20% 2,297,851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56,747,654 人民币普通股 156,747,654 

魏永成 2,3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7,400 

吴恒华 2,297,851 人民币普通股 2,297,851 

邢建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戴文萍 1,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0,000 

管霭霞 1,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00 

雍有红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刘玮 1,39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700 

刘奕彤 1,304,155 人民币普通股 1,304,155 

褚红亮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以上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魏永成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367,400 股；戴文萍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份 1,860,000 股；刘玮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390,7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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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7.3.31 2016.12.31 增减变动 

 应收票据   25,000,067.10   52,715,628.39  -52.58% 

 其他应收款   18,745,155.63   14,039,573.25  33.52% 

 应付票据   41,280,000.00   24,380,000.00  69.32% 

 预收款项   30,273,392.48   15,200,669.45  99.16% 

 应交税费   21,289,354.63   33,383,599.77  -36.23% 

 其他流动负债   7,923,493.68   12,195,641.09  -35.03% 

 

变动原因： 

1、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减少52.58%，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期用收到的票据结算付款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33.52%，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期新增合同履约保证金付款所致； 

3、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69.32%，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使用票据方式结算付款增加

所致； 

4、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99.16%，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预收货款所致； 

5、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减少36.23%，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缴纳期初已计提各项税费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35.03%，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期支付期初预提费用所致。 

                                                                                                               单位：元 

损益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税金及附加   2,646,344.98   1,689,816.46  56.61% 

 财务费用   -1,652,511.95   3,450,047.53  -147.90% 

 营业外收入   7,130,004.00   17,366,603.83  -58.94% 

 营业外支出   547,390.92   1,199,235.20  -54.35% 

 

变动原因： 

1、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56.61%，主要原因是根据规定2016年末将科目“营业税金及附加”调整为“税金及

附加”，核算内容增加了房产税、土地税等所致； 

2、财务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147.9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无银行借款，银行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58.94%，主要是由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48.8万元及计入损

益的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减少347万元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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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54.3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54.64万元所致。 

 

                                                                                                                     单位：元 

现金流量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94,792.43   -38,579,701.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59,795.75   -7,867,860.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60,000.00   21,006,082.15   

 

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由于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银行借款金额增加及年末的三个月以

上到期的票据保证金于报告期转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本期无该项目现金流入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

停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016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钜洲资产管

理（上海）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

2016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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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

停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硅谷惠银（厦

门）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硅

谷惠银定增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

停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016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横店集团东

磁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或者交易完

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三、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停转让本公司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四、本次发行

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2016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东阳市恒益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2016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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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或者交易完

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三、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停转让本公司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四、本次发行

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浙江横店进

出口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或者交易完

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三、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停转让本公司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四、本次发行

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2016 年 06

月 30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或者交易完

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三、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停转让本公司

2015 年 08

月 24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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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四、本次发行

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金华相家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二、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或者交易完

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三、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暂停转让本公司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四、本次发行

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2015 年 08

月 24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许晓华 
股份限售

承诺 

“一、本人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公

司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发行结束后，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三、如本次交易因涉

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以前，暂停转让本人在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2015 年 08

月 24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认购太原刚玉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太原刚玉

本次非公开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2014 年 09

月 05 日 
36 个月 按承诺履行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横店社团经

济企业联合

会 

同业竞争

承诺 

一、截至本函签署之日，除本次交易的目标

公司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以及横店进出

口持有的钕铁硼相关资产外未投资、从事、

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其他任

何与太原刚玉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016 年 06

月 28 日 
无固定期限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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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本函签署之后至本联合会直接或间接

持有太原刚玉股份期间内，除本次交易的目

标公司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以及横店进

出口持有的钕铁硼相关资产外亦不直接或间

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太原刚玉（含其控股

子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

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三、如本联合会及

其他控股企业与太原刚玉及其控股企业之间

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本联合会及其他控

股企业将立即通知太原刚玉，将该商业机会

让与太原刚玉并自愿放弃与太原刚玉的业务

竞争。四、本联合会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

在的与太原刚玉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一旦与太原刚玉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

争，本联合会将采取由太原刚玉优先选择控

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如果太原刚玉放弃该

等优先权，则本联合会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

惠于其向太原刚玉提出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

三方等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五、

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而

获得的经营利润归太原刚玉所有。承诺人如

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太原

刚玉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负连带保证责

任。六、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

的法律文件。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

承诺 

一、截至本函签署之日，除本次交易的目标

公司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以及横店进出

口持有的钕铁硼相关资产外未投资、从事、

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其他任

何与太原刚玉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二、自本函签署之后至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

有太原刚玉股份期间内，除本次交易的目标

公司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以及横店进出

口持有的钕铁硼相关资产外亦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太原刚玉（含其控股子

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

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三、如本公司及其他

控股企业与太原刚玉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

有竞争性同类业务，本公司及其他控股企业

将立即通知太原刚玉，将该商业机会让与太

原刚玉并自愿放弃与太原刚玉的业务竞争。

四、本公司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在的与太

原刚玉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一

2016 年 06

月 28 日 
无固定期限 按承诺履行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2 

旦与太原刚玉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争，本公

司将采取由太原刚玉优先选择控股或收购的

方式进行；如果太原刚玉放弃该等优先权，

则本公司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太原

刚玉提出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

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五、承诺人如因不

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经营利

润归太原刚玉所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

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太原刚玉及其相关

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

等损失，同时互负连带保证责任。六、本函

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东阳市恒益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资产注入

承诺 

一、本公司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

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限制或存在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

或有事项；赣州东磁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

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持

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的实

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公司承诺，若赣州

东磁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担保

或其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由本公司按照

本次重组前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自本

函签署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本公司确保赣

州东磁不出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减

损、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2016 年 06

月 28 日 
无固定期限  

横店集团东

磁有限公司 

资产注入

承诺 

一、本公司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

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限制或存在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

或有事项；赣州东磁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

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持

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的实

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公司承诺，若赣州

东磁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担保

或其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由本公司按照

本次重组前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自本

函签署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本公司确保赣

州东磁不出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减

损、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2016 年 06

月 28 日 
无固定期限 按承诺履行 

浙江横店进

出口有限公

司 

资产注入

承诺 

一、本公司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

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限制或存在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

2016 年 06

月 28 日 
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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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

或有事项；英洛华进出口依法设立合法存续

的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

持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的

实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公司承诺，若英

洛华进出口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

担保或其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由本公司

按照本次重组前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

自本函签署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本公司确

保英洛华进出口不出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

资产减损、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许晓华 
资产注入

承诺 

“一、本人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合

法有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

限制或存在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

或有事项；联宜电机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

绩持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

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人承诺，若联

宜电机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担

保或其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由本人按照

本次重组前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自本

函签署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本人确保联宜

电机不出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减损、

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2016 年 06

月 28 日 
无固定期限 按承诺履行 

金华相家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资产注入

承诺 

“一、本公司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

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限制或存在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

或有事项；联宜电机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

绩持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

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公司承诺，若

联宜电机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

担保或其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由本公司

按照本次重组前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

自本函签署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本公司确

保联宜电机不出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

减损、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2014 年 12

月 10 日 
无固定期限 按承诺履行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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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3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7 年 03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7 年 03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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